
一、淄博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

（一）院前急救指挥调度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直接服务）

事项内容     接受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急救呼救，提供院前医疗急救调度服务。

事项依据
    1.《淄博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淄编〔2021
〕72号)第四条；
    2.《淄博市院前医疗急救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一项、第四项。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调度科（加挂应急管理科）

配合科室 设备通讯科

其他配合部门 无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李娟

办公电话 0533-2303380

服务能力

    调度科现有调度人员24人，实行24小时工作制，利用天维尔公司
的指挥调度系统，接受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急救呼救，为市民提供院前
医疗急救指挥调度服务。2016年8月出台《淄博市院前医疗急救管理
条例》、2016年12月出台《院前医疗急救一体化指挥调度服务规范》
。调度科秉承“铃声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的行业理念，以“就
急就近”为原则，科学、精准调度。先后获得全国工人先锋号、全国
巾帼文明岗、全省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集体等荣誉。自2020年9月
上线医疗优先分级调派系统（MPDS）对有需求的患者提供院前的自救
和互救指导，有效的提高了抢救成功率。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
息公开链接和

渠道

    1.网页链接：http://www.zb120.cn/
    2.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淄博急救
    3.二维码：

备  注



院前急救指挥调度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院前急救指挥调度

二、服务内容

接受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急救呼救，提供院前医疗急救调度服

务。

三、办理依据、办理要求

（一）办理依据

《淄博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淄博市

院前医疗急救管理条例》

（二）办理要求

指挥调度人员在受理完呼救信息后一分钟内，按照“就急、

就近”的原则，向“120”急救医院发出指挥调度指令，并落实“八

确认”工作程序。利用 MPDS 程序为有需求的患者提供自救、互救

指导。

四、所需材料

无。

五、工作流程（服务流程）

1.在呼救铃响 3 至 5 声内接起呼救电话（正常情况下）；

2.询问候车地址、事件性质、病情（或伤情）、联系电话、

人数、姓名、性别、年龄、既往史等重要信息；



3.指挥调度人员在受理完呼救信息后一分钟内，按照“就

急、就近”的原则，向“120”急救医院发出指挥调度指令，并利

用 MPDS 系统为有需求的患者提供院前自救和互救指导；

4.指挥调度人员接到突发事件紧急呼救信息后（一次伤亡 3

人以上），应当迅速评估人员伤亡情况，合理调派“120”急救车

辆和其他医疗机构的急救车辆；

5.通过受理软件确认调度指令是否接收成功，并在 3 分钟内

电话确认；

6.通过录音回听再次核实候车地址，如有误及时纠正，并

通知出诊人员；

7.通过救护车停车位视频监控和卫星定位系统确认是否出

车；

8.确认出诊人员出车后，指挥调度人员 5-10 分钟内与呼救者

联系，确认出诊人员是否与之联系核实呼救信息；

9.通过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跟踪查看确认出诊人员到达现场，

是否返回医院；

10.通过指挥调度软件查看“120”急救医院出诊资料维护情

况，并及时做好提醒；

11.每次急救任务完成后要将有关录音进行归并，以便保存核

查。

六、工作地点

淄博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调度室。

七、工作时间及办理时限



工作时间：24 小时接受 120 呼救

办理时限：即刻办结。

八、是否收费及依据和标准

否。

九、联系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娟 职务：调度科科长

联系方式：0533-2303380

十、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1.网页链接：http://www.zb120.cn/

2.微信公众号:淄博急救

3.二维码：

http://www.zb120.cn/


院前急救指挥调度流程图

→呼救电话（铃响 3-5 声内接起）

根据呼救类型，准确询问并录入

按调度原则，合理调派相应急

救站，派发出车指令

打开 MPDS

执行“八确认”工作制度（当班人员共同完成）

事件受理结束

遵从系统提示: 事件登记→预案选择→关键问题

→PDI→DLS→关闭 MPDS 窗体

急救的受理要求：1、详细地址（地址需让呼救者重复一遍）；2、联系电话（来电不

一致时需要再次让呼救者重复）3、主诉（确认受伤/生病人数，并了解与病情有关的

特殊要求，搬抬与流行病学史调查等）；

一次伤亡 3 人以上，合理调派

全市急救资源，派发出车指令



重大事件医疗紧急救援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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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信息报告流程图

3 人≤伤病≤5 人伤病≥6人/死亡 2 人、特殊人物、特殊地点/时期

的事件

初报：派车后 5 分钟内

突发事件

追报：根据现场情况 终报：救援结束后 1 小时内

1、时间、地点、类型、派车量数、出车急救站点、

可能伤亡的人数。

2、特殊人物还需要报姓名（涉及隐私可空缺）、

年龄、呼救原因。

1、急救人员现场核实后类型、伤病亡人

数、转送人数、伤情及送达医院。

2、增援车量数及出车急救站点。

1、伤病亡人数（总数、伤病数和死亡

数）、伤病程度及送达医院。

2、特殊人物需要报现场判断、病情判

断及送往医院。

立即报告
常规报告

电话报告 短信报告

中心主任 市委市政府

等相关部门

中心相关

领导

调度科

科长

日常：分管主任

节假日：值班领

日常：调度科科长

节假日：行政值班

市卫健委

相关领导

市卫健委

相关领导



（二）院前医疗急救信息查询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依申请服务）

事项内容
    负责院前急救信息的登记、汇总、统计、保管和报告，并接受查
询申请。

事项依据
    1.《淄博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淄编〔2021
〕72号)第四条;
    2.《淄博市院前医疗急救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六项。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调度科（加挂应急管理科）

配合科室 设备通讯科

其他配合部门 无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李娟

办公电话 0533-2303380

服务能力     接受二年内的调度资料查询。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
息公开链接和

渠道

    
    1.网页链接：http://www.zb120.cn/
    2.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淄博急救
    3.二维码：

备  注



院前医疗急救信息查询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院前医疗急救信息查询

二、服务内容

为公检法、卫生行政、医疗保险、律师事务所等行政、执法、

仲裁部门和被救治者本人提供院前医疗急救信息。

三、办理依据、办理要求

（一）办理依据

《淄博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淄博市

院前医疗急救管理条例》。

（二）办理要求

仅向公检法、卫生行政、医疗保险、律师事务所等行政、执

法、仲裁部门和被救治者本人提供院前医疗急救信息。

四、所需材料

1.行政、执法、仲裁部门介绍信（律师需携带授权书）;

2.查询人有效证件（身份证、工作证、警官证等）原件及复

印件。

五、工作流程（服务流程）

申请人备齐材料→到调度科提出申请→审核材料→调度科查

询信息→获得信息→提供信息

六、工作地点



淄博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调度科.

七、工作时间及办理时限

工作时间：工作日 8:00-12:00;13:30-17:00

办理时限：材料备齐当日办结。

八、是否收费及依据和标准

否。

九、联系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娟 职务：调度科科长

联系方式：0533-2303380

十、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1.网页链接：http://www.zb120.cn/

2.微信公众号:淄博急救

3.二维码：

http://www.zb120.cn/


院前医疗急救信息查询流程图

申请

受理

材料齐全，符合受理条件的，受理

不予受理

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

理由

申请人提交材料

1、单位介绍信（律师需携带授权书）

2、申请人有效证件（身份证、工作证、警官证等）原件及复印件。

查询

调度科查询信息

提供院前急救信息

调度科提供查询信息

审核

完成申请材料的审核



（三）重大活动医疗保障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依申请服务）

事项内容     为大型会议或者文体、商业等大型群众性活动的提供医疗保障。

事项依据
    1.《淄博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淄编〔2021
〕72号)第四条；
    2.《淄博市院前急救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九项。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调度科（加挂应急管理科）

配合科室 设备通讯科

其他配合部门 无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李娟

办公电话 0533-2303380

服务能力
    依托全市院前急救网络，调派相关急救站点进行医疗保障,按照
要求顺利完成保障任务。

服务期限 阶段性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
息公开链接和

渠道

    1.网页链接：http://www.zb120.cn/
    2.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淄博急救
    3.二维码：

备  注



重大活动医疗保障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重大活动医疗保障

二、服务内容

为大型会议或者文体、商业等大型群众性活动的提供医疗保

障。

三、办理依据、办理要求

（一）办理依据

《淄博市院前医疗急救管理条例》。

（二）办理要求

为大型会议或者文体、商业等大型群众性活动的提供医疗保

障。

四、所需材料

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下发关于大型会议或者文体、商业等大

型群众活动保障任务。

五、工作流程（服务流程）

1.调度科接到重大活动通知后，首先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

署，制定全面的重大活动医疗保障预案；

2.将有关重大活动保障的时间、地点、现场保障单位、人员、

联系方式，周边急救站点等内容整理打印，班班交接，人人掌握；

3.重大活动当日，指挥调度室网络平台和受理席位设置定时



提醒、换班提醒，做好有关活动提示；

4.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及时调度本区域内的急救单元出车救

治，并保证通讯畅通；

5.调度派车后，当班班长要全面掌握重大事件的医疗救援情

况，及时汇报；

6.重大活动保障结束后，调度科及时汇总整理归档。

六、工作地点

各项重大活动举办地点。

七、工作时间及办理时限

工作时间：重大活动期间

办理时限：重大活动结束。

八、是否收费及依据和标准

否。

九、联系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娟 职务：调度科科长

联系方式：0533-2303380

十、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1.网页链接：http://www.zb120.cn/

2.微信公众号:淄博急救

3.二维码：



重大活动医疗保障流程图

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保障通知

受理重大活动通知

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

活动时间、地点、人员、联系方式整理打印

调度室大屏和受理席做活动保障提示

遇突发事件及时调度派车、及时汇报

活动资料整理归档



（四）院前医疗急救投诉受理及处置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直接服务）

事项内容
    依市民投诉提出的诉求，严格按上级规定的时限要求办理，规范
市民投诉问题情况受理及处置。

事项依据
   1.淄博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淄编〔2021〕72
号)第四条；
   2.《淄博市院前医疗急救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一项.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督查科（加挂质量管理科）

配合科室 调度科（加挂应急管理科）

其他配合部门 无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时孝中

办公电话 0533-2303382

服务能力

    长期接受市民投诉，依据《条例》通过电话回访服务对象，视频
抽查“120”急救医院出车反应时间，查看院前医疗急救电子病例，
处置市委网信办舆情，12345市长热线承办单，市卫生健康委转办单
。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
息公开链接和

渠道

    1.网页链接：http://www.zb120.cn/
    2.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淄博急救
    3.二维码：

备  注



院前医疗急救投诉受理及处置流程图

来源

电话 2303382、120 上级转办

问题情况：救治、收费 投诉对象：指挥中心、急救站点

投诉记录

逐级报告科长、分管主任、主任

调查：听录音、看视频、查记录

处置：督查科、调度科初步处理

意见

三个工作日内解决

形成督办单，限期整改

结果反馈给投诉人

做好登记满意终结 不满意 诉讼 终结



（五）院前医疗急救工作日常督导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直接服务）

事项内容
    通过更有效、规范对院前医疗急救工作的日常督导，了解群众对
我市院前医疗急救工作的满意度，从中发现工作中存在问题，通过督
导改进院前急救工作。 

事项依据
    1.淄博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淄编〔2021〕
72号)第四条；
    2.《淄博市院前医疗急救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一项。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督查科（加挂质量管理科）

配合科室 调度科（加挂应急管理科）

其他配合部门 无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时孝中

办公电话 0533-2303382

服务能力
    依托院前急救网络平台，了解群众对我市院前急救工作的满意
度，从中发现存在的问题，依据《淄博市院前医疗急救管理条例》督
导改进院前急救工作。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
息公开链接和

渠道

    1.网页链接：http://www.zb120.cn/
    2.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淄博急救
    3.二维码：

备  注



院前医疗急救工作日常督导流程图

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

登记、汇总

日常督导内容

出车视频查看 出车电子病历查看

记录回访意见、建议 电子病历维护情况

结束

出车电话回访

记录实际出车时间



（六）院前医疗急救工作应急演练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直接服务）

事项内容
    定期组织“120”急救医疗队伍进行突发事件医疗紧急救援演
练，增强突发事件医疗紧急救援的救治能力，有效的减少伤亡人数。

事项依据
    1.淄博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淄编〔2021〕
72号)第四条；
    2.《淄博市院前医疗急救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三项。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督查科（加挂质量管理科）

配合科室 调度科（加挂应急管理科）

其他配合部门 无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时孝中

办公电话 0533-2303382

服务能力
    组织“120”急救医疗队伍进行突发事件医疗紧急救援演练，增
强突发事件医疗紧急救援的救治能力，有效的减少伤亡人数。

服务期限 阶段性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
息公开链接和

渠道

    1.网页链接：http://www.zb120.cn/
    2.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淄博急救
    3.二维码：

备  注



院前医疗急救工作应急演练流程图

预设应急演练场景

120 接到报警、

了解现场伤亡

情况

迅速派车 对现场评估

向指挥中心汇报现场情况

伤亡人数

现场抢救

转运

登记、汇总

结束



（七）急救知识和技能宣传培训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直接服务） 

事项内容
    急救知识和技能宣传培训，组织开展急救医学新技术的研究和推
广。

事项依据
    1.淄博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淄编〔2021〕
72号)第四条；
    2.《淄博市院前医疗急救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七项。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科教培训科

配合科室 调度科

其他配合部门 无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刘彦 

办公电话 0533-2793909

服务能力     具备美国心脏协会心血管培训中心资质，现有BLS导师7名。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
息公开链接和

渠道

    1.网页链接：http://www.zb120.cn/
    2.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淄博急救
    3.二维码：

备  注



急救知识和技能宣传培训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急救知识和技能宣传培训

二、服务内容

急救知识和技能宣传培训，组织开展急救医学新技术的研究

和推广。

三、办理依据、办理要求

（一）办理依据

《淄博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淄编〔2021〕

72 号)第四条。

（二）办理要求

《淄博市院前医疗急救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七项。

四、所需材料

无。

五、工作流程（服务流程）

（一）申请

培训内容和人数。

（二）受理

对接宣传培训的时间和地点。

（三）办理

按时开展宣传培训。



六、工作地点

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培训基地或其它适合培训的场所。

七、工作时间及办理时限

工作时间：正常工作日

办理时限：30 日内办结。

八、是否收费及依据和标准

否。

九、联系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彦 职务：科教培训科副科长

联系方式：0533—2793909

十、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1.网页链接：http://www.zb120.cn/

2.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淄博急救

3.二维码：



急救知识和技能宣传培训流程图

申请

受理

材料齐全，符合受理条件的，依法受理

不予受理

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理由

审核

完成申请材料的审核...

收取材料

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需要

补正的内容，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变更

办结或发放证书

符合条件的，即时发放证书



（八）物资装备储备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直接服务）

事项内容     紧急医疗救援应急物资、装备的储备。

事项依据
    1.《淄博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淄编〔2021
〕72号)第四条；
    2.《淄博市院前医疗急救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七项。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科教培训科

配合科室 综合科

其他配合部门 无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刘彦 

办公电话 0533-2793909

服务能力
    加强紧急医疗救援应急物资、装备的采购、管理、储备，提供必
要的急救应急物资保障。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
息公开链接和

渠道

    1.网页链接：http://www.zb120.cn/
    2.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淄博急救
    3.二维码：

备  注



物资装备储备流程图

制定物资装备储备计划

采购物资

入库管理

定期清理、维护 过期更换



（九）急救通讯系统建设及保障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直接服务）

事项内容     保障院前医疗急救指挥调度通讯系统及其设备的正常运行。

事项依据
    1.《淄博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淄编〔2021
〕72号)第四条；
    2.《淄博市院前医疗急救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五项。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设备通讯科

配合科室 调度科

其他配合部门 无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李文凤

办公电话 0533-2302230

服务能力
    通过信息化手段连接指挥中心及各“120”急救医院，实现120呼
救的受理、车辆调派等功能，保障全市指挥调度系统的全天候正常运
行。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
信息公开链
接和渠道

    1.网页链接：http://www.zb120.cn/
    2.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淄博急救
    3.二维码：

备  注



急救通讯系统建设及保障流程图

联系其

他公司

日常巡检

发现故障

确认

故障

自行

处理故障

否是

联合

处理故障

正常

运行



（十）管理本市120急救车辆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直接服务）

事项内容
    管理全市“120”急救车辆，按照规定喷涂急救标志和配备通讯
设备。

事项依据

    1.《淄博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淄编〔2021
〕72号)第四条；
    2.《淄博市院前医疗急救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八项；
    3.《淄博市院前医疗急救管理条例》第十八条。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设备通讯科

配合科室 督查科

其他配合部门 无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李文凤

办公电话 0533-2302230

服务能力

    全市现有109辆“120”急救车辆，通过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
“120”急救医院及“120”急救车辆标志管理的通知》《关于进一步
做好“120”急救车辆专车专用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规范“120”急
救车辆管理并通过微信城市服务进行查询。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
息公开链接和

渠道

   
    1.网页链接：http://www.zb120.cn/
    2.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淄博急救
    3.二维码：

备  注



管理本市 120 急救车辆流程图

申请

入网

“120”急救医院申请救护车入网

退网

“120”急救医院申请在网内救护车退出

喷涂统一标志、安装通讯设备

建立台账、添加系统数据

微信城市服务添加车牌号

清除标志

修改台账、修改系统数据

微信城市服务删除车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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